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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架构设置情况如下：

公司把加强内控机制建设、规范经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以

培养员工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及提高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作为基础，通过加强或

完善内部稽核、培养教育、考核和激励机制等各项制度，全面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公司编制完成了《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

的内部审计部门（稽核部），建立内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公司及所属各单位的

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各部门、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建立风险评估体系和项目责

任管理制度，根据各项业务的不同特点制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标准化操作流程、

作业标准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离、相互监督，对自营操作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

测、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资金管理办法》、

《存款管理制度》、《同业拆借管理办法》、《外币存款管理办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

管理办法》等业务管理办法、业务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及其他相关文件进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投资决策与风险控制

管理、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保证公司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2）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司吸收存款利率由风险控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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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批后执行。

（3）在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成员单位在公司开设结算账户，通

过互联网传输路径实现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同时具有较高的数据安全

性。其内部网络如下：

每日营业终了，资金部调节账务平衡后向会计核算部交账。会计核算部及时记账，换

人复核，保证入账及时、准确，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将资金核算纳入到公司整体财务核

算当中。

为降低风险，公司将支票、预留银行财务章和预留银行名章交予不同人员分管，并禁

止将财务章带出单位使用。

（4）在外汇存款管理方面，由资金部门进行专业管理，通过制定系列的规章制度，

保证公司外汇业务符合国家外汇管理有关制度，有效规避公司外汇资金方面的汇率风险和

支付风险。

（5）在对外融资方面，公司“同业拆借”业务仅限于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

入资金，没有拆出资金，该项业务不存在资金安全性风险，实际操作中程序执行较好。

2.信贷业务

（1）为规范授信业务，完善授信工作机制，规范授信管理，公司制定了《授信业务

管理办法》，对授信的种类、期限、条件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主要流程如下：

申请人申请授信，应当向公司信贷部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申请授信的币种、金额、用

途、期限、担保方式、还款方式等主要内容。

经初步接洽后，信贷员应根据申请人的具体情况，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材料。信贷部

根据相关资料，调查申请人的相关情况，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合规性、安全性、盈利性

和信用等级评定。

信贷部根据授信调查提供的资料，审核调查内容的完整性，调查意见的合理性，指出

是否存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并提出是否予以授信的建议，形成书面报告连同有关的资

料交审贷会审批。

审贷会出具书面授信审批决议，对审批通过的授信明确相关授信内容，上报主管副总

经理、总经理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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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检查，并形成书面贷后检查记录或报告，并将贷款五级分类上报风险控制委员会，将客

户信用评级调整上报审贷会。

（2）建立了贷前、贷中、贷后完整的信贷管理制度，分别制定了《自营贷款业务管

理办法》、《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授信（贷款）业

务担保管理办法》，规范相关信贷业务的操作程序,保障信贷资产的安全。

（3）对贴现业务，公司制定了《商业汇票贴现管理办法》和详细的业务操作规程，

为业务执行提供了可依据的规范，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执行，有力的降低了贴现业务风险。

（4）公司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指导利率及同期SHIBOR利率，风险

控制委员会是价格政策的管理机构，负责利率政策的管理工作，并制定利率调整方案。具

体每个客户授信利率的确定，由信贷部根据有关原则报审贷委员会批准。

3.投资业务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对持有的超出合理规模的资金进行对外投资。为确保

规范实施有价证券投资业务，公司制定了《有价证券投资管理制度》和《投资决策与风险

控制管理办法》等，为保证证券投资科学、高效、有序和安全的运行，防范证券投资风险

提供了制度的保证。

（1）证券投资实行分级管理、明确授权、规范操作、严格监管的原则。

（2）公司设置二级投资审批权，对外投资人民币500万元以下由公司总经理审批；超

过人民币500万元须报请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批。

（3）投资部定期或不定期召开投资研究会议，由部门经理主持，部内全体人员参加，

研究、交流投资信息，探讨、解决投资业务的有关问题，为公司投资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4）目前公司投资项目的选择仅限于企业债券、可转债、基金、一级市场申购、二

级市场增发等收益较好而风险相对较低的投资项目，投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5）为防止有价证券投资业务中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

规定了一系列的风险控制制度和措施。

4.内部稽核控制

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监督制度，设立对董事会负责的内部审计部门——稽核部，建立内

部审计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对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审计和监督。

稽核部设立专职经理一名，负责公司内部稽核业务。稽核部针对公司的内部控制执行

情况、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检查，发现

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向管理层提出了有价值的改

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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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的应用软件是由北京九恒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九恒星集团企业资金

结算管理系统，并由其提供后续服务支持。具体业务由操作人员按公司内所设业务部门划

分，各司其职。

信息系统按业务模块分装在各业务部门，由公司总经理授予操作人员在所管辖的业务

范围内的操作权限。

公司信息系统搭建于2002年9月，并于2014年8月更新，主要包括公司网上资金结算业

务系统、业务管理系统及银企互联接口（BankPortal）控制台。

电脑系统运转正常，与九恒星软件兼容较好。

6.资产管理业务

为规范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活动，公司制订了《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公司资

产管理客户限于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集团公司成员单位。不接受非

成员单位的委托开展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客户委托资产与公司自有资产相互独立，不同客

户的委托资产相互独立，对不同客户的委托资产独立建账，独立核算，分账管理。公司与

客户签订资产管理合同明确规模、期限、资金投向等，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与公司自营业务

执行相同的审批制度流程。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在资金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相应的资

金管理办法、制度和流程，较好地控制了资金流转风险；在信贷业务方面，公司建立了相

应的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程序，使整体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在投资及资产管理方面，公司

制定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较好地控制投资风险，实际执行有效。

三、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存放同业63.04亿元，存放中央银行款项11.01亿元；2020

年1-6月公司实现利息收入3.07亿元，实现经营利润2.23亿元，实现税后净利润1.68亿元。

公司不断与合作银行密切配合、增强互信，不断提高银行授信额度。

（二）管理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管理。

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或担保垫款、被抢劫或

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也从未受到过中国银行

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和责令整顿，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也未带来过任何安

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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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管指标

根据公司与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金融

服务协议》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公司的各项监管指

标均符合规定要求：（货币单位：万元）

1.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10%：

资本充足率=资本净额÷（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操作风险资本+市场风险资本）*12.5）

=430,966.79÷1,894,246.74 =22.75%

2.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拆入资金余额为0.00万元，资本总额为431,776.79万元，拆入资金余额低于资本总额。

3.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70%：

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259,885.23÷431,776.79=60.19%，投资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

高于70%。

4.担保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

承兑汇票余额为11,557.39万元，非融资性保函余额为0.00万元，担保余额合计

11,557.39万元，资本总额为431,776.79万元，担保余额不高于资本总额。

5.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不得高于20%：

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总额的比例=236.33÷431,776.79=0.05%，自有固定资产与资本

总额的比例低于20%。

（四）股东存贷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类别及名称 投资金额 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83,743.60 61,775.25 460,000.00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13,000.00 32,417.44 215,000.00

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256.40 121.42

合计 100,000.00 94,314.11 675,000.00

注：对于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该股东对本公司出资额的情况，本公司按照规定

每半年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报告一次。

（五）中粮资本在公司的存贷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粮资本及下属子公司在公司的存款余额为1,312,542.23元,贷

款余额为50,000,000.00元，中粮资本及下属子公司在公司的存款余额未超过财务公司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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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存款余额的30%。

综上所述，公司2020年二季度严格按银监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

监会令【2004】第5号）及其他相关文件的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公司根据对风险管

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2020年6月30日与财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